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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治新闻

□本报记者 岳红革

一起 17 年前的抢劫杀人案终于
告破，但从侦查到审查起诉的过程
却历经波折，犯罪嫌疑人翻供，证
据收集因年代久远格外艰难，经检
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终于将犯罪
分子绳之以法。

今年 5 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
院对西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薛某
某、江某甲、江某乙抢劫杀人案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薛某某犯故意
杀人罪判处死刑；犯抢劫罪，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被告
人江某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
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
行死刑。被告人江某乙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近日，记者在与办案
法官沟通时了解到，被告人提出上
诉，目前二审尚未宣判。

指纹比对为命案侦破带来
重大转机

2006 年 1 月 8 日，家住丁白村的
一 对 李 姓 夫 妇 因 房 客 迟 迟 未 交 房
租，便上门催要。打开房门后，夫
妇二人看到床上并排躺着两名年轻
女性，她们的嘴巴被胶带缠着，双
手被绳子绑在胸前，脸部被刀划得
面目全非，已无任何生命体征。受
到惊吓的夫妇俩急忙拨打电话报警。

接到报警后，西安市公安局雁
塔分局与西安市公安局的刑警急忙
赶 往 案 发 现 场 。 经 过 现 场 勘 查 取
证，刑侦技术人员发现卧室的窗户
被报纸遮了起来，而粘贴报纸的胶
带 上 遗 留 了 一 枚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指
纹，遂进行提取。然而，由于房客
是 以 假 身 份 入 住 ， 真 实 身 份 不 明 ，
故无法将指纹进行比对，两位被害
人的社会关系摸查也鲜有收获，导
致案件侦破工作陷入了停滞。

10 年后，在 2016 年 7 月的全国
公安机关指纹破案会战中，重庆市
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名技术人员发
现全国指纹库中薛某某的指纹与丁
白村命案现场遗留的指纹一致。该
消 息 很 快 传 到 了 陕 西 省 公 安 机 关 ，
当年参与过此案侦破的公安干警异
常激动，“十年了，终于有了确切的
线索！”

有了这个重大突破，公安机关
迅 速 重 新 召 集 专 案 组 ， 经 严 密 布
控，家住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的无
业人员薛某某于同年 9 月 2 日被抓捕
归案。到案后，薛某某又供出了当
年的同伙江某甲、江某乙，两人亦
相继落网。

2016 年 10 月，该案经西安市公

安局雁塔分局侦查终结，移送至雁
塔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公安机关认
定的犯罪事实为：2005 年 11 月，犯
罪嫌疑人薛某某伙同江某甲、江某
乙租住于西安市雁塔区丁白村 135 号
302 房间，三人预谋抢劫，共同购买
了 刀 子 、 绳 子 和 胶 带 等 作 案 工 具 。
江某乙提议抢劫其曾经的同事王女
士，薛某某与江某甲同意后，三人
便于 2005 年 12 月 18 日下午以邀请吃
饭为由，将被害人王女士及其同伴
谢女士骗至租住处，使用胶带、绳
索 捆 绑 等 手 段 控 制 住 两 名 被 害 人 ，
并从被害人王女士随身携带的包内
抢走现金 100 元及银行卡等物。逼问
出银行卡密码后，三人持卡从附近
的银行 ATM 机上取走现金 1800 元并
私分。事后，因怕事情败露，三人
将王女士与谢女士杀害，为逃避侦
查，三人又在两名被害人的面部划
割数刀致其毁容。

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作
出不起诉决定

由 于 此 案 案 情 重 大 ， 情 节 严
重，影响恶劣，2016 年 11 月，西安
市雁塔区检察院依据级别管辖将该
案 报 送 至 西 安 市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 。
西安市检察院检察官仔细审查案件
材料后，发现该案的证据体系存在
严重的不足和缺陷。

虽然三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都
承认了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但江
某甲在多次作出有罪供述后开始翻
供，推说自己对该案一概不知。此
外，该案现有的客观证据也并不足
以定案。

首先，承载薛某某指纹的胶带
原件及相关实物证据原件并未随卷
移 送 。 从 现 有 的 证 据 链 条 上 来 看 ，
这枚至关重要的指纹只能证明薛某
某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其他证据也
仅 显 示 薛 某 某 等 人 租 住 了 该 房 屋 ，
在该房屋窗户上提取到他的指纹符
合常理，不能直接证明他实施了犯
罪行为。

其次，经对案发现场提取的血
迹、尸体指甲内的物质及现场其中
一具尸体上的胶带纸进行鉴定，三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痕 迹 均 未 被 检 出 ，
客观上无法证明三人与犯罪行为之
间有关联性。此外，勘查笔录及照

片显示，现场还有多个可能存在被
害人或犯罪嫌疑人痕迹的物品，却
均未在案，无法进行鉴定并补强现
有证据。

最后，三名犯罪嫌疑人在口供
中 均 供 述 作 案 凶 器 为 一 把 双 刃 刀 ，
作案后即被丢弃，现已无法核实其
来历去向，尸检报告也未详细描述
死 者 创 口 特 征 与 致 伤 物 的 具 体 形
态，无法与有罪供述相互印证。

西安市检察院认为，因缺乏物
证支持，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三名犯
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该院先
后两次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然而，由于案发时间久远，证
据补充举步维艰。经过检察委员会
研究讨论，西安市检察院认为本案
虽 有 部 分 证 据 证 明 薛 某 某 、 江 某
甲、江某乙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仍
存在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
题，不符合起诉条件，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
诉决定。

自行补充侦查，让证据链
条形成完整闭环

接到西安市检察院的不起诉决
定后，2020 年 1 月，西安市公安局雁
塔 分 局 向 西 安 市 检 察 院 提 出 复 议 。
由于公安机关未提交新的证据，该
院驳回了复议申请，公安机关遂向
陕西省检察院提出复核申请。同年 3
月 19 日，陕西省检察院认为西安市
检察院不起诉理由不够充分，决定
撤 销 西 安 市 检 察 院 的 不 起 诉 决 定 ，
同时支持西安市检察院自行补充侦
查，进一步完善案件证据。

随即，西安市检察院决定让有
重大疑难案件办案经验的检察官李
猛和主任法医师张宏星重新组成办
案团队，承办此案。公安机关也专
门成立了案件专班积极配合。

两名检察官讨论后认为，此案
的关键点是进一步证实犯罪嫌疑人
有 罪 供 述 的 有 效 性 ， 并 进 行 固 证 。
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较
长 ， 在 看 守 所 先 后 羁 押 于 多 个 监
室，与不少在押人员接触，他们之
间会不会交流过案情呢？检察官便
以 此 入 手 ， 在 对 与 薛 某 某 、 江 某
甲、江某乙曾一起羁押过的 20 多名
羁押人员进行调查谈话后，检察官

有了重要收获。
据被关押在西安市雁塔区看守

所的苗某证实，2017 年 12 月 28 日他
被 分 配 到 某 监 室 ， 先 与 江 某 乙 认
识，江某乙说他俩的案子一样，判
下来差不多也是死刑，江某乙还嘲
笑他，自己跑了十几年，他只跑了
十几天就被抓住了。2019 年 2 月，苗某
与江某甲同处一监室。交流案情时，
江某甲说自己的案子是 2006 年在丁
白村犯的，杀完人后，薛某某、江某乙
就跑了，自己胆子大，在丁白村玩了
几天才走。苗某好奇地问江某甲是
怎么被警察抓住的，江某甲说是薛
某某供出来的。他又问薛某某是怎
么被抓的，江某甲说现场的指纹与
薛某某因吸毒被抓在派出所留过的
指纹一样。

同时，检察官从曾经负责看管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管教处了
解到，入所后薛某某、江某甲、江
某乙三人均未曾喊冤或递交过申诉
材料。

为进一步完善尸检鉴定，两名
检 察 官 多 次 与 公 安 干 警 沟 通 联 系 。
然而，被害人的尸体早已火化，经
公安干警多次查找，终于在档案室
找到了此案尸检时用胶片相机拍摄
的 100 余张尸检照片和保存完好的底
片。尸检照片中清晰地显示两名死
者 身 上 多 处 伤 口 是 由 双 刃 锐 器 形
成，这与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供述中
承认的杀人凶器为一把双刃短刀相

互印证。照片还显示，两名死者肺
部有因窒息形成的出血点，面部刀
痕 也 是 在 濒 死 和 死 亡 状 态 下 形 成
的，这也能够印证三人供述的先用
被子将被害人捂住，而后用刀在身
上捅刺，最后划割面部致其毁容的
作案手法。

此外，公安干警经多方努力找
到了“2006·1·8 丁白村杀人案物证”
原件，并从中找到了那枚至关重要的
指纹原件，依然保存完好，指纹清
晰可辨。当年现场勘验时提取的大
部分实物物证也均被找到。江某甲
的 DNA 在 其 中 一 个 酒 瓶 上 被 检 测
出，证实其曾到过现场，他的翻供
也因此被推翻。

经过缜密侦查，犯罪嫌疑人供
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物
证 等 证 据 之 间 形 成 了 扎 实 的 闭 环 ，
为公诉夯实了基础。

今年 3 月 21 日，由西安市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薛某某、江某甲、江
某乙抢劫杀人一案在西安市中级法
院开庭审理。

本案中，除被告人江某乙于审
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并向两名被
害 人 家 属 支 付 民 事 赔 偿 获 得 谅 解
外，在法庭调查阶段，薛某某、江
某甲全案翻供，拒不认罪，声称自
己从未到过丁白村和作案现场，更
没见过两名被害人，其供述也是在
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下形成的。

检察官出示了被告人的多份入
所体检表、管教干警证言、同监室
在押人员的证言、同步录音录像光
盘资料等证据，证实本案不存在刑
讯逼供，物证中的指纹和 DNA 更是
让 薛 某 某 和 江 某 甲 二 人 哑 口 无 言 。
同时，检察官还邀请法医作为证人
出庭作证，详细解释创口、肺部出
血点、濒死伤等专业问题，说明犯
罪行为与鉴定意见的高度一致性。

随 着 证 据 一 件 又 一 件 地 出 示 ，
被告人薛某某、江某甲再无狡辩的余
地。经审理，法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今年 5 月 25 日，法院
对该案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犯罪现场发现的一枚指纹，10年后在全国公安机关指纹破案会战中被比对成功。进入审查起诉环节，检
察官却发现在案的证据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为了让正义不缺席，检察机关决定自行补充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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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月 8日，家住丁白村的一对李姓夫妇发现两名年轻女子惨死房中。

◆10 年后，在 2016 年 7 月的全国公安机关指纹破案会战中，公安机关的一名技术人员发现全国
指纹库中薛某某的指纹与丁白村命案现场遗留的指纹一致。

◆2016 年 10 月，该案经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发现该案的
证据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

◆西安市检察院决定让有重大疑难案件办案经验的检察官重新组成办案团队，经过缜密侦
查，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物证等证据之间形成了扎实的闭环，为公诉夯实了
基础。

示提点要

□本报通讯员 王擅文

为牟取非法利益，杜某伙同夏某、
刘某、王某等 6人对外以著名奶茶、餐饮
品牌加盟代理商名义招揽客户，通过网
络途径投放广告并以黄牛身份假扮客
户引流，虚构与品牌关系，夸大门店利
润 ，共 计 骗 取 180 余 名 被 害 人 加 盟 费
1000余万元。近日，上海市青浦区检察
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杜某等 6人提起
公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考察加盟店铺时被人搭讪

2021 年 7 月 2 日，一名李姓男子向
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报案，称自己
在加盟奶茶店时被骗。原来，2021 年 4
月 ，小 李 为 谋 生 计 选 择 加 盟 奶 茶 店 。
他前往上海市某知名奶茶店考察时，
在店内被人搭讪，搭讪的夏姓男子掏
出名片，称其是该奶茶店的加盟代理
商，提供加盟有关的服务业务、设备原
料等。因就在加盟奶茶店内，小李没
有怀疑，跟随其到名片上所标注的上
海某公司。

来到该公司后，夏某向小李介绍了公
司经营人杜某，并带小李到样板间参观。

“我们公司名下拥有多家知名奶茶店、快
餐店的加盟权限，均为品牌官方授权，可
以提供从开店到经营的一系列配套服
务。”夏某介绍道。

小李本就中意自己正在考察的那
家知名奶茶店，见配套完善，遂签订合
作协议书，当场缴纳 5 万余元加盟费后

开始接受公司安排的培训课程。
培训期间，小李在与其他加盟商聊

天时发现不对劲：几乎所有人都是在考
察店铺时被该公司人员搭讪，随后到公
司签了合同。这一招商模式令小李起了
疑心，但很快有几名加盟商说：“虽然了
解奶茶店的渠道有些奇怪，但这几家店
真是生意好啊，想来这里加盟的人可多
了，只要开了店，家家都排队，很快就能

赚回本钱。”对此，小李疑心更重，总觉得
这里有猫腻。在培训后半段，小李了解
到设备和原料的价格后，发现远远高于
市场价，更坚定了该公司有问题的想法，
最终决定报警。

为创业开启加盟骗局

警方经查证发现，杜某等 6 人有重

大作案嫌疑。今年 3 月 23 日，杜某、刘
某、陈某、于某被抓获归案。当日，王某
自行投案自首。4 月 14 日，夏某也在其
住所被警方抓获。

案件移送青浦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后，承办检察官审阅大量公司记录的
客户信息表、每月收支记录表、银行流
水、犯罪嫌疑人相关个人银行流水和
微 信 流 水 等 材 料 ，查 实 杜 某 等 人 于
2020 年 4 月 至 2021 年 6 月 ，在 未 取 得
特许经营许可的情况下招募多人担任
招商运营人员，以公司名义通过在自
媒体、网站投放广告的方式线上推广，
同时招募部分员工在线下充当黄牛，
忽悠加盟开店；随后虚构公司背景实
力和开业店铺规模，谎称所加盟的品
牌与知名品牌属于同一集团或关联品
牌，吸引加盟商前来签约开设奶茶店、
亲子餐厅、烤鱼馆等店铺。

而实际上，杜某等人仅在加盟商开
店前提供培训、选址等前期基本服务，
等加盟商开店后便终止服务，从而骗取
加盟费、代理费等款项。

经对杜某等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检察官得知这起犯罪的开端竟是源于
一场创业。设计专业毕业的杜某与弟
弟在上海工作，结婚生女后，杜某开始
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2020 年 1 月，弟

弟与朋友建立了一家公司，由于经营不
善面临关闭，杜某便接管了公司，成为
实际运营人及总经理。

杜某选择以知名奶茶店为经营噱
头，在未取得品牌授权的情况下开始招
募员工、划分不同岗位。起先公司根本
招不到加盟商，员工工资、房租支出压
力巨大，杜某甚至想过放弃经营这家公
司。某一天，杜某的员工王某在电梯里
偶然遇见来考察其他奶茶店的客户，随
即将其带到自己公司，这名顾客在实地
考察后竟当即签下合同。这令杜某等
人茅塞顿开，于是便开始了用黄牛搭讪
招揽生意的想法。

杜某的团队很快干得如火如荼，加
盟商源源不断。他们在开始时提供一
系列开店前期培训、原材料提供等服
务，但所谓的原材料也只是将从网上购
买的普通商品加价数倍后卖给不知就
里的加盟商，而在客户店铺正式开业
后，他们往往会选择用拉黑、删除客户
联系方式来逃避追责。

在证据面前主犯认罪认罚

“我不认为这是犯法，我不清楚相
关法律法规。”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始终
在检察官面前否认自己的罪行。6 名

嫌疑人均是“85 后”，检察官希望年轻
人 能 迷 途 知 返 ，便 一 遍 遍 释 法 说 理 ：

“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就是要求开
展特许经营的企业需要有成熟的经营
模 式 ，你 们 公 司 有 成 熟 的 经 营 模 式
吗？”有的犯罪嫌疑人经思索老实回答
说“没有”。

然而，主犯杜某却辩称：“我并
不 懂 财 务 ， 流 水 的 打 理 都 是 由 其 他
员 工 负 责 的 。” 检 察 官 指 出 ：“ 你 是
公 司 的 实 际 经 营 人 ，所 有 流 水 账 目 、
合 同 均 需 要 得 到 你 的 首 肯 ， 你 要 为
此 承 担 责 任 。”杜 某 见 状 又 声 称 ：“ 我
从 未 在 公 司 开 展 的 三 个 品 牌 加 盟 中
获 利 ，不 仅 如 此 ，我 还 投 了 很 多 钱 用
于公司日常开销，大部分的获利都是
被陈某、夏某和他们手下的黄牛赚去
了。”承办检察官摆事实讲证据，将所
查 获 的 公 司 流 水 、骗 取 的 180 余 名 被
害 人 1015 万 元 加 盟 费 收 支 情 况 逐 一
列 明 。其 中 ，夏 某 、陈 某 、王 某 涉 及 犯
罪金额 642 万余元。杜某、夏某起主要
作 用 ，系 主 犯 ，伙 同 其 余 数 人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 ， 通 过 虚 假 宣 传 等 方
式 ， 在 签 订 履 行 合 同 过 程 中 骗 取 他
人 财 物 ，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行 为 已 触
犯刑法。

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证据，杜某
停止抵赖，最终认罪认罚。在对 6 名
涉案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后，检察官持
续追踪推进追赃挽损工作。同时，办
案检察官摸排梳理受害者遭受诈骗致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等情形，为其申请
了司法救助。

打着知名奶茶店的幌子骗取加盟费

今年 3月，该案开庭审理。图为检察官在宣读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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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交娱乐行业的发
展，一种名为“恋爱体验馆”的营业场
所迅速兴起。

“沉浸式体验，300 元 1 小时”“陪看
电影、吃零食、聊天、剧本杀”“不懂规
矩勿扰”……在一些内容平台和服务
平台上，出现不少以“恋爱体验”等为
名进行宣传的商家，承诺可以给顾客
提供陪聊、陪玩游戏等“恋爱式”的体
验服务，并在详情页内展示了大量性
感美女图片（据 9月 6日《法治日报》）。

这种以“恋爱体验”为掩护，明码
标价，公开提供“女仆影院”等服务，顾
客可以与店员发生肢体接触的营业场
所，已经不属于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而是已经越过法律的“红线”。

在上述娱乐营业场所内，通过对
“情感”“娱乐”等进行“陪聊”“陪护”和
“陪伴”来换取报酬的行为，属于典型
的有偿陪侍。对于有偿陪侍行为，《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中规定，娱乐场所及
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提供或者从事以
营利为目的的陪侍行为，不得为进入
娱乐场所的人员实施前述行为提供条
件。因此，即使这些“恋爱体验馆”没有
以“恋爱体验服务”为幌子进行色情交
易，其单纯提供有偿陪吃、陪玩、陪聊
等服务，也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如果
违反上述规定，从业者会被批评教育，
娱乐场所会受到停业整顿的处罚，情
节严重会被吊销执照。同时，这类服务
中容易滋生卖淫嫖娼行为，如果存在
这一情况，商家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可
能涉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
或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等罪名，面
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如今，确实有一些年轻人想通过
恋爱体验帮助自己觅得真爱。是以，这
些操着歪心思的商家精准击中当代青
年的社交需求，提供“初恋助教”“红颜
私人助教”等名不副实的服务，成为色
情交易等违法犯罪新的滋生地。然而，
爱情不是交易，又怎能通过商业服务
来体验？为了不让“恋爱体验馆”荼毒
年轻人的恋爱观，也避免其成为色情
交易的温床，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序良
俗，法治与德治亟须共同发力。监管部
门应当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
打击涉黄行为，强化互联网信息监管，
同 时 也 进 一 步 提 升 价 值 观 的 导 向 作
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针对未成年
人牵涉其中的问题，也要十分警惕！不
仅需要关注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问
题，同样要关注组织未成年人提供服
务的问题，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
性骚扰等。

在某服务平台上，笔者以“情感咨
询”“解压”“新奇体验”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发现还有大量商家提供类似违
法服务。这一现象恰恰说明，面对市
场上逐渐走向“隐秘”的这类广告，管
理部门和执法机构除了要拿出更为积
极的监管态度和监管措施外，也要督
促平台履行好自身的管理责任，加强
技术监管，通过关键词严格筛查、实时
监控等方式，提高对涉黄信息的排查、
预警能力等。对于不能履行好自身职
责的平台，监管部门要采取约谈、处罚
等方式，加大惩治力度，有力整治网络
平台涉黄乱象，维护社会安定文明。

别在买“恋爱
体验”上栽跟头


